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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3月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舟山市冠通贸易有限公司等70户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包含债权70户，涉及本金129219.87万元及相应利息与其他权益，分布在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备注：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一户涉及美元债权本金为2908010.78元（单位：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1:6.8折
算，该部分美元债权本金折算成人民币19774473.3元。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
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
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 4 月 5 日。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571-28277270
邮件地址：hukun@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571－87163156（我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4 月 5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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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舟山市冠通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东辉港务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富凯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峰帆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天台县医药公司

台州市敏峰弹簧有限公司

兰溪齐家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贸兴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康戈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海昌燃料油有限公司

舟山新华船务有限公司

浙江欧绿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策友电气有限公司

舟山隆佳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奥申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洋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义乌市本港饰品有限公司

台州勇吉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凯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丰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鹰自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华利金属网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万事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梁弄灯具市场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史翠英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余姚市泊元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浙江康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余姚华圣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人得钱禽蛋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正高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更新轴承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舜佳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昱源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昊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阳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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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所在地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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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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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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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单位：元）

13895883.24

14398820.93

4500000.00

9800000.00

4048659.89

3902534.52

29996900.00

7997722.34

10970408.90

19255107.35

29999980.00

8427553.00

32481163.91

11501004.37

9400000.00

6204177.82

29880000.00

3325993.10

8999990.90

3499999.34

14162440.37

22639840.99

28799899.30

98969643.20

19884995.19

35991135.14

19815600.00

35723499.82

13455506.00

10993000.00

6800000.00

4299130.60

4991000.00

5500000.00

9975600.00

23000000.00

担保类型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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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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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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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奉化市拓邦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

宁波市威尔炊具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如锦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恒利达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雅尔达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越光工艺品有限公司

绍兴华业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绍兴琪琦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福拉沃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华楠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唐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中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溪市北方炼铁厂

慈溪金轮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更新轴阀有限公司

慈溪市庆荣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百事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韩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佳士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迈隆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晟光铁业有限公司

宁波万象进出口有限公司

余姚市燕山化工产品销售中心有限公司

余姚市卓德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博克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华恒海洋工程船务有限公司

上海宝尚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鸾青经贸有限公司

上海程炬钢材有限公司

上海固和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振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三禾毛纺织有限公司

金额总计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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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江苏

江苏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单位：元）

3306650.00

38810000.00

24240000.00

12986416.00

10254915.00

6906196.00

37999338.00

34887611.00

34442278.00

24981046.21

3404636.00

21774441.30

2098132.00

19998060.82

5499791.37

14351109.08

2956248.85

9051922.08

29720000.00

14992227.70

36399904.42

7911700.00

39975781.53

59847170.50

9802229.26

14984779.48

24699438.95

9862245.22

17722091.99

18474262.71

17744849.83

17726000.00

15000000.00

31900000.00

12921986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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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保证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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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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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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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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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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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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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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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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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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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

吊销

存续

在业

在业

（2017）浙0109民初13号之一
陈达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誉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陈达贵、林丽萍、林美萍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一、三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93614.12元，
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利息；二、三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
的律师代理费2000元；三、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案定于2017年6月12日9时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第
一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缺
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6256号

胡建伟、胡关根:本院受理原告裕国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被告陈建霞、林洪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
一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9民初
1625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745号

杭州美伦实业有限公司、张锡统：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华凯市政环境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岛石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旅商贸
有限公司、浙江华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杭州美伦实业
有限公司、张锡统、帅新武、陈郭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
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109号

蒋佳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江诉被告蒋佳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510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386号

罗华香、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舒逸纺织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罗华香、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舒逸纺织品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638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67号
彭友清、李尚莹、杭州杭德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立

案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科创支行
诉被告彭友清、李尚莹、杭州杭德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6月2日上午9时3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
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5116号之二

熊晖：本院受理原告叶群与被告熊晖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2民妆
51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53号

柴群高：本院受理原告丁国标诉被告杨群群、柯
婷、王俊焘、柯东昌、柴群高、林小海、洪凤军、杨秀秀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杨群群、柯婷、
王俊焘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50000元，支付利息71305
元（利息计算至2017年1月3日止，后续利息按月利率
2%的标准另行计算）；二、判令被告杨群群、柯婷、王俊
焘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9500元；
三、判令被告林东昌、柴群高、林小海、洪凤军、杨秀秀
对上述第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3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662号

张飞腾：本院受理原告桐庐县桐君街道悦鑫烟酒
商行与被告张飞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进行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要求你支付货款19630元，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610号

慈溪市广隆服饰有限公司、绵阳双龙服饰有限公
司、双龙（宁波）服饰有限公司、宁波市斯尼莱姆进出口

有限公司、郑国达、阮亚萍、宁波秋海棠服饰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261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328号

杨飞凡、李姗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04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212号

李凯兴：本院受理原告虞迟生为与被告李凯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11212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122号

刘瑞：本院受理原告张颖与被告刘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012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642号

蒲秀军、杨鸿娟、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9642号] 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
与被告蒲秀军、杨鸿娟、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合并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862号

汤盛喜、陈振海、宁波市鄞州轰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10862号] 原告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公司与
被告汤盛喜、陈振海、宁波市鄞州轰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2017年5月22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与（2016）浙0212民初10861
号合并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861号

诸宝军、谢琳奇、宁波市鄞州轰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10861号] 原告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公司与
被告诸宝军、谢琳奇、宁波市鄞州轰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2017年5月22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与（2016）浙0212民初10862
号合并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690号

周亚凤、戴明华：本院受理原告张松益与被告周亚
凤、戴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8690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2民初1071号

金晓东、吴虞光：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诉你们及被告喻钢平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7年
5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920号

张建武、张相青、陈杰、温州开通汽车出租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俊民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

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
并定于2017年6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828号

潘时勇、云南钶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刘莎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782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354号

余进华、鲍妙娟、余英姿、李国华、余骁：本院受理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车站大道支行与被告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温州时代广场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余进华、鲍妙娟、余英姿、李国华、余骁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302民初103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321号

温州市碧琳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鹿城区站前艳燕布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103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745号

徐敏：本院受理原告丁建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
民初107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5号

温州万迪鞋业有限公司、陈晓敏、张万龙：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浙南鞋料市场创新鞋料店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
于2017年6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